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广州中医医院

2024 年同等学力博士招生复试实施细则

根据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4 年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方案，

结合医院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复试工作小组

我院同等学力博士招生复试工作在医院招生领导小组

领导下和医院招生监督小组监督下，由医院招生工作小组实

施。

二、复试方式与复试名单

（一）复试方式

根据学校要求，确定我院 2024 年同等学力博士招生复

试工作采用现场复试，复试地点为：广州市天河区天坤三路

95 号广州市中医医院天河院区。

（二）复试名单

要求是外语成绩达到或超过合格分数线 300分（标准分）

的考生，具体名单如下：

考生编号 考生姓名 报考院所

1057224210561670 商建青 附属广州中医医院

1057224210561671 吴升伟 附属广州中医医院

1057224210561672 黄瑞凝 附属广州中医医院

三、复试资格审核

（一）复试前由医院统一对考生资格进行审核。

（二）考生须出具准考证、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

明）及其他相关材料接受资格审核，通过审核者，方能参加



复试。考生需提供材料见下表：

类别 材料明细 备注

学业

证明

材料

科研业绩成果
如发表论文、立项课题、获得

专利、奖励等

科研计划书

其他材料
如英语、计算机或其他能力、

水平考试的成绩单或证明书等

身份

证明

材料

硕士毕业证书
自备有效期内《学历证书电子

注册备案表》供有需要时核查

硕士学位证书*

准考证*

居民身份证*

思想品德考核表*

复试诚信承诺书* 需本人签字

四、复试学科

按考生报考志愿确定复试学科。

五、复试内容

复试为综合考核评价，主要对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

专业知识和中医药专业素养，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以及外

国语水平进行综合考核评价，满分为 100 分。

（1）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评价：主要考查考生的政治

态度、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遵纪守法、

诚实守信、敬业精神、协作精神和心理健康等方面。

（2）专业知识和中医药专业素养评价：主要考查考生

掌握本学科专业知识情况，对学科前沿知识了解的广度和深



度，以及中医药传统文化和中医思维等中医药专业素养。

（3）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评价：主要考查考生的科研

能力、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等，以及《科研

计划书》的撰写质量。

（4）外国语水平评价：主要考查考生的外国语水平是

否达到本专业的要求，是否具备一定的外国语应用能力。

六、复试工作安排

复试工作按学校限定时间执行，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

知，请考生保持电话通畅，留意工作人员的通知。

七、拟录取工作

（一）拟录取原则：按照拟录取专业招生计划数和考生

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名确定拟录取名单。

（二）综合成绩的计算

综合成绩=初试外国语成绩×50%+复试综合考核评价

成绩×50%

（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考生不予录取或取消录取资格：

1.复试总成绩不合格者；

2.思想政治素质或品德考核不合格者；

3.未经拟录取名单公示；

4.录取为定向就业考生未按时提交定向就业协议；

5.人事档案审查不合格者；

6.未按时提交毕业证书等需提供的材料；

7. 不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者；

8.提供虚假信息者。

八、其他

未尽事宜，按照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4 年研究生招生复

试录取方案执行。



医院研究生招生信息发布网址：

https://www.gzszyy.com/postgraduate_zsgz/

医院研究生招生咨询申诉电话：

020-81222765、020-81222769

咨询申诉邮箱：gzzyy@gzucm.edu.cn

医院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电话：020-81222812


